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案　　　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民國（下同）98年至108年期間，皆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行動網卡採購業務，105年7月續約取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亦未依規定進行登帳列冊，取用15臺且遭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後，始簽辦依規定登錄財產，惟簽文中未詳細交代已不存在於該局之15臺平板電腦去向，仍以原續約時之48臺平板電腦型號全部登錄，因新購補齊之15臺型號與原48臺型號不同而遭查出，衍生該局登錄假帳情事，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稱文資局）蕭姓承辦人於105年7月14日，以文資局名義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辦理行動網卡續約，依約免費取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型號：SAMSUNG GALAXY TAB4 7.0LTE），106年上半年，時任秘書室林姓主任拿取13臺平板電腦給時任局長施國隆，107年1月15日，文資局贊助2臺三星平板電腦給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當作年終摸彩品。108年7月5日，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下稱臺中市調查處）函文資局，表示調查上開平板電腦去向與財產清冊，為應付臺中市調查處調查本案，施國隆與林姓主任共同出資新臺幣（下同）4萬5千元由蔡姓承辦人前往購買市面上之三星平板電腦（型號：SAMSUNG GALAXY TABJ 7.0LTE）共計15臺（每臺3千元），108年10月21日，臺中市調查處到文資局會勘，查出48臺平板電腦中，有15臺的型號，財產編號與實際不一致，始揭發本案。
本案經調閱文化部暨所屬文資局、法務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審計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114年9月2日詢問文化部政務次長李○慧、文資局局長陳○民及相關主管人員、114年9月12日詢問文資局傳藝民俗組組長林○彥（時任秘書室主任）、文資局前局長施國隆，發現文資局辦理歷次行動網卡業務過程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文資局於105年7月與中華電信辦理行動網卡續約案中，該局依約免費取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經該局主計室上簽說明該續約案未簽辦逕為採購後，僅補辦簽陳並函報文化部核准，皆未依行政院函頒之物品管理手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釋規定進行登帳列冊，且該續約契約明列「終端設備補貼款8,000元」，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釋「若補助項目明確，應以設備購置費8,000元入帳」，文資局任由該批平板電腦置於該局猶如黑帳，未依法處理登帳事宜，核有怠失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4年2月12日函[footnoteRef:1]全國公務機關：「機關搭配電信業者提供優惠專案取得之行動電話機，應由機關直接以取得之優惠價格列帳。」文化部於104年2月13日函[footnoteRef:2]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文予該部附屬機關（構），文資局於2月13日以1041001383號函掛文收件，並由秘書室簽辦「有關文化部函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通知該局辦理採購財產，廠商另提供回饋之財產及搭配電信業者優惠專案取得之行動電話機，其登帳方式案，擬依規辦理，文陳閱後存查。」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04年2月12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430001180號函]  [2:  文化部104年2月13日文秘字第1041004131號函] 

(2) 行政院96年12月13日函[footnoteRef:3]修正公布「物品管理手冊」第4點規定：「本手冊所稱物品，指金額未達1萬元，或使用年限未達2年之設備、用品等。」第16、17點規定：「物品之增加……經辦單位應於取得程序完成後，將非消耗品增加單及有關文件，送物品管理單位為物品增加之登記」、「非消耗品經物品管理單位完成登記後，送交保管或使用單位於非消耗品增加單簽收，並登錄管理。」第19點規定：「物品管理單位對各單位所保管或使用物品，應隨時檢查收發及存管之數量。非消耗品每年至少應實施盤點1次及作成盤點紀錄，並由機關長官指定政風、主（會）計、檢核或稽核單位派員監盤。」 [3:  行政院96年12月13日院授主會字第0960007330號函修正] 

(3) 文資局自98年1月起，為提升公文處理效率，使科長級以上及工作性質特殊同仁，因公出差、公出或假日期間透過行動網卡連接網路上網，即時利用該局相關應用系統緊急處理公務，簽准向中華電信申辦行動網卡37張，歷經100年9月、102年10月續約及增加張數後，文資局蕭姓承辦人於105年7月14日向中華電信辦理48張網卡續約，將網速由3G升級為4G，月租費由原先的550元提高為850元，並綁定30個月租期，文資局同時依約免費取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型號：SAMSUNG GALAXY TAB 4 7.0LTE）。因該批平板電腦無法安裝文資局相關作業系統，且未列帳管理、未分配予文資局人員使用，由蕭姓承辦人保管至電腦機房儲物櫃中。
(4) 查上開續約之契約內容列有「終端設備補助款8,000元」，經本院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footnoteRef:4]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footnoteRef:5]，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14年10月1日函[footnoteRef:6]復本院：「本案契約所載『終端設備及/或電信費用補貼款』，可能包含電信業者補助用戶購買設備、月租費、通話費或上網流量等費用，機關衡量個別補助項目價格有其困難，基於重要性原則及簡化帳務處理，可以0元列帳，但應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妥為管理，並定期盤點；惟若補助項目明確（如契約載明悉數為終端設備補貼款），應以設備購置費8,000元入帳。」爰依該總處函釋意旨，本案契約內列有設備補助款8,000元，文資局收到該批三星平板電腦後，應以價值8,000元登帳列冊管理。另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footnoteRef:7]復本院「請洽詢物品管理手冊權責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4:  本院114年9月18日院台調壹字第1140831187號函行政院主計總處]  [5:  本院114年9月18日院台調壹字第1140831189號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行政院主計總處114年10月1日主會財字第1141500751號函]  [7: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14年9月22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1400315600號函] 

(5) 上開續約案中，文資局承辦人於105年7月14日取得48臺平板電腦後，放入秘書室電腦機房儲物櫃，並向時任秘書室黃姓主任請示如何處理，黃姓主任表示先暫時放置該儲物櫃，即未有進一步指示。105年9月1日秘書室主任由黃姓主任更換為林姓主任，嗣文資局主計室106年2月24日上簽說明該續約案未簽辦即逕為採購，有違規定，秘書室林姓主任向蕭姓承辦人瞭解案情後，於106年3月3日補簽陳並函報文化部核准。依文資局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財產管理及物品登記均為秘書室職責，惟並未將該批平板電腦依上開物品管理手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函釋規定，登帳列冊，任由該批平板電腦置於文資局猶如黑帳，未依法處理，核有怠失。

2、 文資局因接獲臺中市調查處欲調查平板電腦財產公文，始簽辦依規定登錄財產，惟簽文中未詳細交代已不存在於文資局之15臺平板電腦去向，仍以原續約時之48臺平板電腦型號全部登錄，因新購補齊之15臺型號與原48臺型號不同而遭查出，衍生文資局登錄假帳情事，該局未依現況實物型號確實依規定登錄，確有疏失
(1) 臺中市調查處於108年7月5日函[footnoteRef:8]文資局，欲調查文資局平板電腦去向及財產清冊等情，因該批48臺平板電腦自105年7月續約取得後均未登帳造冊，秘書室遂108年7月11日上簽，欲將該批平板電腦辦理物品補登帳事宜，經時任局長批示「如擬」後，秘書室財產管理人員遂依該核定簽，登錄48臺平板電腦（型號：SAMSUNG GALAXY TAB 4 7.0LTE）列入物品清冊。 [8:  臺中市調查處108年7月5日中廉機二字第10860547150號函] 

(2) 惟該批48臺平板電腦中，時任局長施國隆已於106年上半年取走13臺轉贈親友、107年1月15日贊助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年終摸彩品2臺，不足15臺部分，由時任秘書室林姓主任拿現金4萬5千元交由時任蔡姓承辦人購買15臺三星平板電腦（型號：SAMSUNG GALAXY TAB J 7.0LTE）補齊。108年10月21日臺中市調查處至文資局會勘時，比對出15臺型號不同，始揭發本案。
(3) 文資局因接獲臺中市調查處欲調查平板電腦財產公文，始簽辦依規定登錄財產（1萬元以下登錄為物品），惟簽文中未詳細交代已不存在於文資局之15臺平板電腦去向，仍以原續約時之48臺平板電腦型號全部登錄，因新購補齊之15臺型號（TAB J）與原48臺型號（TAB 4）不同而遭查出，衍生文資局登錄假帳情事，該局未依現況實物型號確實依規定登錄，確有疏失。
3、 文資局辦理行動網卡業務前10年（98年1月至108年12月）期間，皆逕洽中華電信辦理申租及續約事宜，未考量簽約金額已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需依政府採購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規定進行採購程序，文資局未依法辦理，確有違失
(1) 政府採購法第23條規定：「未達公告金額之招標方式，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之。」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二、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footnoteRef:9]所定情形，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 [9: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6款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十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2) 文資局歷年辦理行動網卡業務，如下表：
文資局行動網卡歷次續約申辦情形一覽表
	申辦年月
	網路月租費
	申辦數量
	租期
	總金額

	98年1月
	850元
	37人次
	24個月
	754,800元

	100年9月
	638元
	43人次
	24個月
	658,416元

	101年3月
	680元
	4人次
	
	

	102年10月
	550元
	44人次
	30個月
	726,000元

	104年1月
	850元
	1人次
	
	

	105年7月
	850元
	48人次
	30個月
	1,224,000元

	106年6月
	499元(換約)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108年12月
	499元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111年3月
	499元
	49人次
	30個月
	733,530元


資料來源：文資局，本院彙整製表
(3) 據審計部查核，文資局向中華電信申租3G行動網卡，105年7月13日契約到期後，秘書室承辦人員以陳核後用印申請書與中華電信洽訂「文資局4G平板優惠方案/（30個月）」契約，內容包括：租賃48支行動網卡，網速由3G升級為4G，月租費850元/支，並綁定30個月租期，及取得專案機型（型號：SAMSUNG GALAXY TAB 4 7.0 LTE）之三星平板電腦48臺。嗣文資局因每月月租費850元超過「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第5點規定各級機關人員每月500元之上限，該局於106年3月10日函[footnoteRef:10]報文化部所需申租行動網卡案，嗣經文化部106年4月11日函[footnoteRef:11]復同意；該局接獲文化部同意函後，時任秘書室承辦人簽辦「本件係文化部來函同意持續推動行動辦公室業務需要申租行動網卡案，奉核後辦理後續事宜」；秘書室主任簽擬「後續將洽中華電信協商行動網卡月租費有否更優惠價格」，經時任局長於106年4月18日批示：「如擬」。該局秘書室為持續推動行動辦公室業務及前揭洽商優惠價格之需要，續於106年6月20日簽辦49支4G行動網卡申租專案新契約簽訂事宜，將105年原契約（月租費850元/支，租期30個月）終止，並自106年7月起簽訂新契約（月租費499元，租期30個月），經時任副局長決行。 [10:  文資局106年3月10日文資秘字第1063002481號函]  [11:  文化部106年4月11日文秘字第1063009800號函] 

(4) 前揭行動網卡申租及簽約僅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辦理，未見其他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之公文書，按該局前揭105年7月間洽中華電信租賃48支行動網卡，每月月租費850元，契約租期30個月，取得專案機型三星平板電腦48臺，當時洽訂契約金額合計為122萬4千元，及後續106年6月間該局另於106年6月再洽中華電信簽訂49支行動網卡租賃契約，每月月租費499元，租期30個月，洽訂契約金額合計為73萬3,530元，已分別逾行為時公告金額以上、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門檻，文資局應分別依政府採購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辦理採購，惟該局未依法完成相關採購程序，即洽廠商訂約，該局時任秘書室林姓主任本身更具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認證之「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及格證書」，竟未依政府採購相關規定辦理。該局於108年12月及111年3月始依上開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規定，辦理續約相關事宜。
(5) 除上開審計部指責105年7月、106年6月未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外，文資局於98年1月、100年9月、102年10月此三次申辦行動網卡之洽訂契約金額亦均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採購門檻，也未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均確有違失。
4、 文資局贊助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年終摸彩品，於簽陳中說明循例提供5,000元郵政禮金，因該公會請求再多一點禮品，該局未依規定簽准即再提供2臺三星平板電腦，核有疏失
(1) 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於106年12月17日函[footnoteRef:12]文資局，請該局提供該公會第37屆第3次大會暨年終聯誼活動之摸彩品，文資局秘書室於106月12月21日簽擬「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係與該局來往密切之媒體公會組織，歷年來該局均贊助其年終大會活動，本案擬依照去年提供5,000元郵政禮金。」並經局長於106年12月25日核批同意。 [12:  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106年12月17日中記銘字第1061205號函] 

(2) 本院查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107年1月15日簽收領據上註明：「茲收到贊助本公會禮券5,000元整、禮品2份（三星GALAXY TAB 4 7.0），此致文資局，經手人：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張○銘」上開簽擬僅有5,000元郵政禮金，未有三星平板電腦贊助該公會之簽准程序。
(3) 本院於114年9月12日詢問時任秘書室林姓主任稱：「107年記者公會詢問文資局是否可以提供多一點的禮品，我向施國隆報告此事，施國隆說上次你說到的平板可否贈送，我說當成公務使用應該可以，就贈送給記者公會2臺，記者公會也有簽收。簽文上面確實沒有提到該2臺平板，但事實上有跟施國隆報告，否則我們不敢自行決定，這點程序上確實可以檢討。即便簽文沒有註明，但我們的內部管理最好都有紀錄，不過事後檢視還是在簽文上面記明清楚最好。」
(4) 另查文資局分層負責明細表[footnoteRef:13]中，有關「財產之移撥、交換、贈與、變賣」之權責劃分，應自第4層承辦人簽擬、第3層科長及第2層室主任審核，並由第1層局長、副局長或主任秘書核定，始得為之，且文資局吳姓主任秘書109年7月15日於臺中市調查處詢問時亦稱：「與記者聯誼交流算是文資局公務，若要將平板電腦當成聯誼會摸彩品，只要經過公文簽陳，應該就可以，至於此次有無經過簽陳，我不清楚。」 [13:  文化部102年8月23日文秘字第1022028670號函同意備查] 

(5) 綜上，文資局贊助臺中市新聞記者公會年終摸彩品，於簽陳中說明循例提供5,000元郵政禮金，因該公會請求再多一點禮品，該局未依規定簽准即再提供2臺三星平板電腦，核有疏失。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4902730]
綜上所述，文資局於98年至108年期間，皆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行動網卡採購業務，105年7月續約取得48臺三星平板電腦，亦未依規定進行登帳列冊，取用15臺且遭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後，始簽辦依規定登錄財產，惟簽文中未詳細交代已不存在於該局之15臺平板電腦去向，仍以原續約時之48臺平板電腦型號全部登錄，因新購補齊之15臺型號與原48臺型號不同而遭查出，衍生該局登錄假帳情事，均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文化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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